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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执法类别
	执法事项名称
	法制审核范围
	审核重点
	审核程序

	1
	行政许可
	城市建筑垃圾处置许可
	1.不予或注销城市建筑垃圾白天或跨区域处置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2
	行政许可
	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许可
	1.不予或注销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3
	行政许可
	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悬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
	1.不予或注销许可证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4
	行政许可
	临时占用、砍伐城市树木审批
	1.不予或注销许可证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5
	行政检查
	对从事生活垃圾（含粪便）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企业进行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6
	行政检查
	已建成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进行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7
	行政检查
	城区范围内从事生活垃圾处置或资源化利用的企业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8
	行政检查
	对临时性建筑物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审批后的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9
	行政检查
	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后的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0
	行政检查
	对城市道路照明迁移的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1
	行政检查
	对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事项的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2
	行政检查
	对古树名木保护情况进行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进行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3
	行政检查
	对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事项的监督抽查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进行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4
	行政检查
	城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监管
	对行政相对人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检查结果及处理决定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进行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5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为的处罚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进行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6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城市道路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为的处罚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进行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7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为的处罚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进行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	18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户外广告、招牌设置管理规定的处罚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1、承办科室应当在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调查总结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提供整套案卷材料，报政策法规科进行审查；2、政策法规科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；3、承办科室应当对法规科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，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


